婚前财产公证协议书

男方：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  ； 
女方：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  ；
甲乙双方经自由恋爱，自愿登记结婚。为明确双方婚前及婚后部分财产归属，避免日后发生争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，经平等、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​​第一条 甲方婚前财产​​
​​房产：位于            的房产壹套。该房产总购价为¥    元（大写：   
         元），付款方式为 [全款/银行按揭]。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已支付¥    元，剩余银行贷款本金¥    元由甲方个人继续负责偿还，该房产及其相关权利、义务均归属甲方个人所有。
​​金融资产：甲方名下婚前存款、理财、股票、基金等金融资产合计约¥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元），归甲方个人所有。
​​车辆：甲方名下车牌号为        的        汽车一辆，归甲方个人所有。
​​第二条 乙方婚前财产​​
​​房产：位于            的房产壹套。该房产总购价为 ¥    元（大写：   
         元），付款方式为 [全款/银行按揭]。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已支付¥    元，剩余银行贷款本金¥    元由乙方个人继续负责偿还，该房产及其相关权利、义务均归属乙方个人所有。
​​金融资产：乙方名下婚前存款、理财、股票、基金等金融资产合计约¥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元），归乙方个人所有。
​​车辆：乙方名下车牌号为        的    汽车一辆，归乙方个人所有。
​​第三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约定​​
本协议第一条、第二条所列的全部财产及其从物、从权利、天然孳息、自然增值等，均为各方婚前个人财产，不因婚姻关系的建立或存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。
双方计划于婚后共同购买位于            的房产。该房产首付款由甲方支付¥    元，乙方支付¥    元，剩余房款以夫妻共同名义申请银行贷款¥    元。该笔贷款本息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，由双方共同偿还。该房产的产权份额及权利义务由双方另行约定。
双方确认，除本协议第二款约定的共同债务外，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，不存在任何其他形式的共同债务。任何一方如存在未披露的个人债务，应由负债方独自承担全部清偿责任。
双方各自负责管理、处置其婚前财产。因管理、转让、交易该财产所产生的收益或亏损，由财产所有权人独自享有和承担。
本协议签署前，由乙方父母出资购买的冰箱、洗衣机、彩色电视机、微波炉、挂壁式空调等家用电器，其所有权归属于乙方父母。若该等物品置于双方婚后共同住所，双方享有共同使用权。
各方有权单独处置其婚前财产。若一方将其婚前财产赠与双方未来的子女，则该财产自权利转移之日起即为子女个人财产。若发生子女先于赠与方亡故等极端情形，该财产的处置方式应遵循赠与方的明确意愿或法定继承规则，不作为赠与方与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。
​​第四条 争议解决​​
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，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​​第五条 协议生效​​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公证处留存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经公证机构公证后正式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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